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Turlock 市财政局的政策是保留一项异议程序。 

 

定义： 异议/争议是与财政局、财政局程序、政策和/或财政局的市工作人

员相关的指控。 

 

   与市政府或市政府部门制定的市法令、决议或市基本政策

的任何指控，如果不涉及财政局，就不是对财政局的异议，

如果财政局无法依据自身的信息和权限满足客户，异议应

提交给市书记官，或该异议涉及的政府部门。 

 
  

 这项程序的目的是使客户能向 Turlock 市财政局提交异议，并收到本市对

异议决定的通知。 

 

 要向 Turlock 市财政局提交异议，客户须： 

 

 1. 在客户受到侵害/委屈之日起十（10）天内，向 Turlock 市提交填

写和签署的异议表。 

 

 2. 如果客户本人不能到财政局填写该表，可以邮寄一份表格给客户，

客户在十（10）天内填写、签署并交回给财政局。 

 

 3. 根据投诉的性质，决定采取什么行动。 

 

 4. 对异议做出的决定，将联系提交异议的客户。 

 

 5. 签署的异议将存档 90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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